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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老旧小区综合整治，推动危旧楼房改建工作有

序开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特提出如下试点意见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意见适用于经市、区房屋管理部门认定，建筑结构差、年

久失修、基础设施损坏缺失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以不成套公有

住房为主的简易住宅楼，和经房屋安全专业检测单位鉴定没有加

固价值或加固方式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及生活品质的危旧楼房，通

过翻建、改建或适当扩建方式进行改造(以下统称改建)，排除居住

危险和安全隐患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，健全物业管理制度，

改善居民居住环境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。 

对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文化街区、重点地区范围内涉及的不

能原址改建的危旧楼房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中央单位(含中央国家机关、在京部队、中央企事业单位)危

旧楼房改建政策另行制定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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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旧楼房改建工作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、分区规划为依据，

遵循区域总量平衡，户数不增加的基本原则，以排除居住危险和

安全隐患，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适当改善

居民居住条件。坚持先行先试，由各区政府选取试点项目并组织

实施，市级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支持。 

三、试点内容 

(一)组织实施 

1.确定主体。合理确定改建项目实施主体，确定程序应公开

透明，并充分征询居民意见。其中：对于单独产权单位的改建项

目，产权单位可作为实施主体，也可委托有群众工作经验、信用

等级高、组织实施能力强的企业作为实施主体。 

对于产权单位为两个(含)以上的改建项目，由区政府组织多

方产权单位就实施主体、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相关事宜签署协议，

按照协议约定确定实施主体。 

对于产权单位不明确的改建项目，由区政府依规确定实施主

体。 

2.征求意见。区政府组织实施主体进行意向摸底调查、编制

规划设计方案和改建实施方案，征求责任规划师和房屋居民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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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包括改建范围、内容、资金筹措方式、安置方式、居民

参与决策程序、工程周期、物业管理和收费等内容。 

3.审批程序。改建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全部由相应区级行政

主管部门办理，区政府可参照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要求，进一步优

化改建项目的审批程序，简化审批前置要件，压缩审批时间。 

(二)规划土地政策 

1.供地方式。改建项目参照经济适用房项目办理建设手续，

原国有土地使用权需全部收回，以重新划拨的方式供给项目实施

主体，并办理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。 

2.建设规模。依据街区控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可适当利用

地下空间、腾退空间和闲置空间补建区域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配套

设施，其中经营性配套设施用地通过协议出让方式供应，增加的

配套设施由区政府统筹安排使用，不得改变使用用途。 

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，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，具备

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。安置后因异地安置或货币补偿剩余

的成套住宅由区政府回购，可作为公租房或定向安置房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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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筑设计。改建项目应不减少原居民房屋的居住面积，简

易楼等非成套住宅按照成套住宅设计，可适当增加居民厨房、卫

浴面积，重点解决建筑使用功能提升问题。 

4.审图标准。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、消防、建筑

节能等三个方面的强制性标准，原则上按照现行住宅设计标准进

行审查，其它涉及建筑功能及有关配套的强制性标准不进行审查，

实施主体应与居民确认相关内容，做好和审图机构的衔接工作。 

(三)资金政策 

1.成本共担。改建资金由政府、产权单位、居民、社会机构

等多主体筹集，可通过政府专项资金补助、产权单位出资、居民

出资、公有住房出售归集资金、经营性配套设施出租出售等多种

方式解决。 

2.政府补助。改建项目纳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范围，财政支

持政策按照《关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市区财政补助政策的函》(京

财经二〔2019〕204 号)执行，城六区、通州区区财政不高于市级

补助单价的 1.2 倍，远郊区区财政不高于市级补助单价。 

各区政府结合实际可安排周转房源用于对接居民，并对居民

在外周转期间予以适当补助，具体标准由各区政府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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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管网改造补助。改建项目涉及的基础设施改造按照《加快

推进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网改造工作方案》(京政办

发〔2017〕31 号)、《北京市老旧居民小区配网改造工作方案

(2018-2022)》(京发改〔2018〕2952 号)等有关规定执行，改建

项目楼本体内不再重复给予各专业管线补助资金。 

4.居民出资。居民应分摊改建项目的部分改造成本，其中： 

(1)承租公房的居民，有获取改造后房屋产权意愿的，应负担

房屋改造的部分成本。其中，原面积部分，负担成本不高于综合

改建成本中除政府和产权单位补助之外的不足部分；改建后新增

面积部分，按照不低于综合改建成本负担，也可按照同地段、同

品质普通商品住房价格 70%左右负担，具体标准由区政府制定。 

居民因经济困难无力负担的，可继续承租改建后的房屋。原

房屋面积部分，继续按照公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；改建后新增面

积部分，按照公租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，具体标准由区政府制定。 

(2)原住房为已购公房或商品房的居民，应负担原住房面积部

分的综合改建成本中除政府和产权单位补助之外的不足部分，改

建后房屋新增面积部分的成本按照不低于综合改建成本负担，也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042


